
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
承 诺 书

本机构自愿选择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代理记账资格，并

郑重

承诺如下：

一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

二、已知悉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三、已对照法定条件和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

令第98 号）要求进行了自查，能够满足审批部门告知的法

定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；

四、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；

五、若违反承诺或做出不实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。本机构知悉并同意：如出现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

段取得或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代理记账资格，在财政部门首

次核查中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将自愿接受相关

法律法规处理，直至被撤销代理记账资格，并主动交回执业

许可证书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（加盖机构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及专职从业人员
承 诺 书

（审批部门名称） ：

1. 本人 （ 业务负责人姓名） （ 身份证号 ）

郑重承诺并对承诺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：在 （中介机构

名称） 专职从事代理记账业务，且为该机构主管代理记账

业务的负责人；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，或者从

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（已完成会计人员信息采集且进行会

计人员继续教育不少于三年）。

2.本人 （专职从业人员1 姓名） （身份证号 ）

郑重承诺并对承诺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：在 （中介机构

名称）专职从事代理记账业务，具有会计类专业基础知识和

业务技能，能够独立处理基本会计业务。

3.本人 （专职从业人员2 姓名） （身份证号 ）

郑重承诺并对承诺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：在 （中介机构

名称）专职从事代理记账业务，具有会计类专业基础知识和

业务技能，

能够独立处理基本会计业务。

……（若专职从业人员较多，请依次增加）

我们郑重承诺：在资格申请中所提交的信息及有关附件

材料真实有效，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。不存在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三条、



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关于不得从事会计工作的违法情形。

承诺人：（业务负责人签字）

（全体专职从业人员签字）

年 月 日


